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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含义如下： 

安泰科技、公司、本公司：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五钢：宝钢集团上海五钢有限公司 

上海矽钢：上海矽钢有限公司 

安泰至高：上海安泰至高非晶金属有限公司（安泰科技持有其 60%股份；上

海五钢持有其 21.63%股份；上海矽钢持有其 18.37%股份） 

上海振栋：上海振栋材料设备有限公司 

 

一、交易概述 

2023 年 4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上

海安泰至高非晶金属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上海五钢、上

海矽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联合公开挂牌转让安泰至高 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7）。 

 

二、交易进展 

2023 年 7 月 18 日，公司与安泰至高参股方上海五钢、上海矽钢在北京产权

交易所联合公开挂牌转让持有的 100%股权。截止挂牌公告期满，仅征得一个意

向受让方上海振栋，以 3,790 万元摘牌并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按实缴出资

比例，公司所获交易对价款为 2,274 万元。2023 年 10 月 13 日，公司收到上海市



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通知书》，上海至高已完成全部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上海振栋材料设备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3、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真陈路 1455 号 

4、设立时间：2007 年 1 月 19 日 

5、法定代表人：杨文娟 

6、注册资本：518 万元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7970827350 

8、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退火生产线、机械、液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成套

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维修及其专业领域内开展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金属制品加工。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7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17.38 2466.92 2260.01 

负债总额 1689.76 2285.42 1930.30 

股东权益 127.62 181.50 329.71 

营业收入 1434.06 1983.12 1305.50 

利润总额 38.02 53.88 148.21 

净利润 38.02 53.88 148.21 

 

10、关联关系：公司与上海振栋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上海振栋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况。 

 

四、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 1）：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甲方 2）：宝钢集团上海五钢有限公司 

转让方（甲方 3）：上海矽钢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上海振栋材料设备有限公司 

（一）产权转让标的 

本合同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标的企业的 100%股权。 

（二）产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根据公开信息披露结果，甲方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人民币（大写）叁仟

柒佰玖拾万元整【即：人民币（小写）3,790 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采用一次

性付款方式，将转让价款在本合同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汇入北交所指定的结算账

户。乙方同意北交所在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 3 个工作日内，将全部交易价款划转

至甲方指定账户。 

（三）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甲、乙双方应履行或协助履行向审批机关申报的义务，并尽最大努力，配合

处理任何审批机关提出的合理要求和质询，以获得审批机关对本合同及其项下产

权交易的批准。 

    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获得北交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15 个工作日内，

甲方应促使标的企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乙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如标的企业中存在使用甲方或所属国家出资企业及其各级子企业字号、经营

资质和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的，乙方应当在获得北交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40 个工作日内，办理名称变更登记并承诺不继续使用上述字号、经营资质和特

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不继续以国家出资企业子企业名义开展经营活动。 

甲乙双方按照标的企业现状进行交割，乙方在签署本合同之前，已对标的企

业是否存在瑕疵及其实际情况进行了充分地审慎调查。本合同签署后，乙方即表

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自行承担交易风险。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出售持有安泰至高 60%股权后，安泰至高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挂牌转让安泰至高股权是落实公司“十四五”战略规划，加快低效无效资

产清理，聚焦主业、强体瘦身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保障公司的

根本利益。本次处置安泰至高后，公司将产生投资收益 1,705 万元，不会对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一）产权交易合同 

（二）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7 日 

 


